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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一 月 七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2012 年 政 制 發 展 的 公

眾 諮 詢 的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吳 靄 儀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要 求 當 行 政 長 官

按 施 政 報 告 中 的 承 諾 ， 就 改 革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的 選 舉 辦 法 草 擬 方

案，以 便 於 今 年 初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時，行 政 長 官 會 清 楚 表 明 取 消 功 能 界

別 議 席 ， 並 會 確 保 所 提 出 的 方 案 達 致 ：  
 
（ 一 ） 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辦 法 而 言 ， 一 個 公 開 及 符 合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

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十 五 條 的 提 名 程 序 ； 及  
 
（ 二 ）  就 立 法 會 選 舉 而 言 ， 取 消 功 能 界 別 議 席 ， 以 及 是 普 及 而 平 等

並 符 合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十 五 條 的 選 舉 。 」  
 

石 禮 謙 議 員 及 張 國 柱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吳 靄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 

議 員 將 會 辯 論 另 一 項 有 關 空 氣 污 染 與 公 眾 健 康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

將 由 甘 乃 威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「 近 年 ， 本 地 空 氣 污 染 日 趨 惡 化 ， 對

市 民 健 康 的 威 脅 日 漸 增 加，但 近 日 政 府 在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中，仍 只

以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的 第 一 階 段 指 標 為 改 革 目 標，本 會 對 此 表 示 失 望；現

時 不 少 外 國 研 究 已 証 實 嚴 重 的 空 氣 污 染 會 增 加 死 亡 率 和 直 接 及 間 接

醫 療 成 本 ， 以 及 導 致 生 產 力 損 失 ， 為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﹕  
 
（ 一 ） 設 立 “ 煙 霧 警 示 系 統 ” ， 並 為 該 警 示 系 統 訂 立 指 引 及 相 應 措



施 ， 讓 市 民 能 更 清 楚 空 氣 污 染 對 健 康 的 影 響 ；  
 
（ 二 ）制 訂 改 善 空 氣 污 染 措 施 時，應 以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最 新 的 指 標 為 基

準，並 評 估 每 項 措 施 對 改 善 公 眾 健 康 的 成 效，以 及 將 改 善 公 眾 健 康 列

為 處 理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的 首 要 政 策 目 標 ；  
 
（ 三 ）為 本 港 地 區 進 行 一 項 長 期 的 追 蹤 研 究，以 便 準 確 計 算 因 空 氣 污

染 而 損 失 的 壽 命 、 空 氣 污 染 對 不 同 年 齡 人 士 (包 括 長 者 及 兒 童 )及 各 種

呼 吸 道 和 心 血 管 疾 病 患 者 健 康 的 影 響，以 提 供 制 訂 長 遠 政 策 的 參 考 數

據 ； 並 為 有 意 研 究 上 述 項 目 的 學 術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團 體 提 供 資 助 ；  
 
（ 四 ）在 進 行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時，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負 責 評 估 落 實 新

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對 公 眾 健 康 能 否 達 致 預 期 效 益，並 根 據 評 估 結 果 制 訂

推 行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綱 領、時 間 表 及 相 應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； 
 
（ 五 ）繼 續 推 行 措 施 管 制 交 通 繁 忙 地 區 車 輛 的 廢 氣 排 放 標 準，發 展 行

人 天 橋 網 絡 及 鼓 勵 市 民 使 用 集 體 運 輸 系 統 ；  
 
（ 六 ）改 善 資 助 商 用 柴 油 車 主 更 換 新 車 的 計 劃，吸 引 更 多 車 主 參 與 ，

並 擴 展 資 助 計 劃 至 專 營 巴 士 ； 及  
 
（ 七 ） 逐 步 落 實 強 制 性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》、 強 制 性 電 器 產 品 能

源 效 益 標 籤，盡 快 制 訂 下 一 階 段 發 電 廠 排 放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上 限，以 減

少 發 電 帶 來 的 污 染 。 」  
 

陳 克 勤 議 員、余 若 薇 議 員 及 李 永 達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甘 乃 威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政 府 議 案 方 面，政 務 司 司 長 長 將 根 據 根 據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

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

同 意 依 據《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（ 第 484 章 ）第 9 條 委 任 紀 立 信 先 生 、

華 學 佳 勳 爵 及 廖 柏 嘉 勳 爵 為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的 其 他 普 通 法 適 用 地 區 法

官 。  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